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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利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 

 

 

平政发〔2018〕2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平利县人民政府 

关于印发全县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 

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： 

更新和制订征地补偿标准是依法合理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

作，维护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，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

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基础性工作，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

积极探索建立自然资源市场化和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。基

于此，我县根据省、市统一安排，在 2011 年公布的全县征地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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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产值补偿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和补充，现最新的

征地补偿标准已经省政府审核批准，按照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

（陕政办发〔2018〕60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我县实行征地统一

年产值标准及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在后期征地工作中，征地区片范围内的行政村按照相对

应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进行征地补偿；征地区片范围外的行政村

根据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更新中划分的区域，按照对应的补偿标

准进行征地补偿。 

二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区片综合地价综合考虑多种因

素，实质为征地综合补偿标准，不含地上附着物补偿费、青苗补

偿费以及社会保障费。 

三、坚持同地同价、协调平衡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在具体工

作中，可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对补偿标准适当调高，但不能降低。

县政府将根据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，2-3 年对征地补偿标准进

行更新，并报省政府批准。 

四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国土、农林、财政、民政、人社等相

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认真做好新征地补偿标准的宣传和解释工

作，防止因实施新征地补偿标准而引发的社会矛盾。要确保被征

地农民合法权益不受损害，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。 

五、2011 年 2 月 20 日印发的《平利县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全



 
— 3 — 

县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平政发〔2011〕7 号）文

件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平利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表 

2.平利县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表 

 

 

 

平利县人民政府 

2018 年 11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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